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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NPR－2023－03012

湖南省教育厅文件
湘教发〔2023〕16号

关于实施“楚怡工匠计划”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服务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，

加快推进本科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，根据《国家职业教育改

革实施方案》《教育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现

代化 服务“三高四新”战略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厅决定自 2023

年起实施“楚怡工匠计划”试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遵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，创新本科层次

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，建成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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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教育体系，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湖南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

撑。

二、试点定位

“楚怡工匠计划”主要聚焦服务“三高四新”、乡村振兴战略的专

业，由省属本科高校和高水平高职院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，合理

安排招生专业，联合培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，先进的职业理念，

较高的文化水平，熟练的专业技能，创新的思维能力的高素质本

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。

三、招生对象

符合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（含普通高考和对口招生考试）

报名条件，并已参加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考生。

四、培养学校与专业

（一）确定试点高校名单。经学校自愿申报、省教育厅批准

后，遴选省属有关普通本科高校与高水平高职院校 2023年起开展

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培养试点工作。

（二）合理安排试点专业。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重

点支持楚怡“双高计划”建设单位中基本达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

专业设置条件的专业参与试点工作。

（三）科学确定试点规模。试点起步阶段，符合条件的每所

高职院校仅能对接一所普通本科高校的一个专业开展联合培养，

每个试点专业培养规模不超过 100人。后续视试点工作成效再研

究论证试点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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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上述要求，2023年遴选湖南农业大学等 11所本科高校、

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15 所高职院校进行试点，试点总规模

1320人。（试点高校及招生计划见附件）

五、培养模式

试点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可采取“4+0”或“2+2”模式开展教育

教学和人才培养，具体由试点高校研究决定。

（一）“4+0”培养模式。对通过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录取的学生，

4年均在高职院校培养。

（二）“2+2”培养模式。对通过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录取的学生

分阶段进行培养。前 2 年在高职院校培养，后 2 年在对应的本科

高校培养。

六、招生办法

“楚怡工匠计划”纳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（含普通高考和对口

招生考试），按照教育部和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进行招生录取。

（一）编制计划。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单列招生计划、安排在本

科批次录取。编制计划时，普通高考招生计划采取院校专业组模

式、单设院校专业组编报；对口招生计划按照院校模式编报。

“楚怡工匠计划”的招生计划纳入试点本科高校 2023年度本科

招生总计划，招生人数计入试点本科高校生均办学条件计算范围。

试点招生计划经本科高校申请，省教育厅可予以全额增量安排。

（二）填报志愿。考生在本科批（普通）志愿栏中既可以填

报试点本科高校的“楚怡工匠计划”招生专业，也可以填报本科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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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其他院校专业。其中，普通高考考生最多可以填报 45个志愿，

对口招生考试考生最多可以填报 10个志愿。志愿填报时间、填报

要求等与普通专业一致。

（三）录取政策。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，从高分到低分

进行平行志愿录取。生源不足时，由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网络和媒

体统一向社会公布院校招生缺额，组织未被录取的考生填报征集

志愿。如按征集志愿投档后仍生源不足时，可按我省普通高校招

生相关规定，适当降分投档录取（即在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

线下 20分以内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），确保完成招生计

划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完善人才培养方案。试点本科高校要根据“楚怡工匠计

划”的培养目标，会同试点高职院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。试点高职

院校应在试点本科高校的指导下，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

育教学，切实保证教育教学质量。要重点突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

才培养要求，着力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。

（二）规范日常教育管理。试点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要进一

步制订完善工作方案，明确各自责任，协同做好教育管理工作。

试点本科高校负责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学生的学籍管理、毕业证书和

学位授予，以及学生奖助贷、申请入团入党、创新创业就业指导

及培训等工作。试点高职院校要按照教育部和本科高校的有关规

定，协助做好新生入学报到、入学资格复查、档案管理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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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学生教育培养。对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学生应实行单

独编班，在学习期间原则上不得转学转专业，非试点学生不得转

入“楚怡工匠计划”学习，有关学籍管理由试点双方学校协议确定，

并明确告知联合培养的学生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在奖学金评审、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、就业创业帮扶指导、助学贷款、党（团）

员发展、毕业待遇等方面与试点本科高校在校学生享受同等待遇。

学生在完成四年本科阶段学习后，各项考核合格，并符合相关条件

和要求的，可获得试点本科高校的普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5月 1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年。

请试点高校将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和人才培养方案（包括

word 版和加盖双方公章的 PDF版）于 2023年 6月 5 日前报送我

厅职成处。

联系人：陈佳林、张丽莉、殷劭；电话：0731－84723764；

邮箱：hnzcc911@126.com。

附件：2023年湖南省“楚怡工匠计划”试点高校名单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3年 5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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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湖南省“楚怡工匠计划”

试点高校名单

试点本科高校
合作试点

高职院校
试点专业 专业代码

招生计划

（人）
培养模式

湖南农业大学

湖南工业职业

技术学院

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

动化专业
080202 70 4+0

湖南生物机电

职业技术学院
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090105 80 4+0

湖南机电职业

技术学院
机器人工程专业 080803T 70 4+0

长沙商贸旅游

职业技术学院
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082701 100 4+0

中南林业科技

大学

湖南科技职业

学院
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080701 80 4+0

湖南工业大学

湖南铁道职业

技术学院
自动化专业 080801 80 4+0

湖南汽车工程

职业学院
机器人工程专业 080803T 80 4+0

湖南文理学院
常德职业技术

学院
农学专业 090101 80 4+0

湖南工程学院
湖南城建职业

技术学院
土木工程专业 0801001 100 4+0

邵阳学院
邵阳职业技术

学院
自动化专业 080801 100 4+0

怀化学院
怀化职业技术

学院
生物科学专业 071001 90 4+0

湖南人文科技

学院

娄底职业技术

学院
园艺专业 090102 100 4+0

湖南工学院
湖南高速铁路

职业技术学院
土木工程专业 081001 100 4+0

湖南财政经济

学院

湖南商务职业

技术学院
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100 4+0

长沙师范学院
湖南大众传媒

职业技术学院
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080701 90 4+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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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年 5月 18日印发


